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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0 和 131 
 
 
 

  起诉应对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

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

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

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帕特里克·丘阿索托先生(菲律宾) 

 

 一. 导言 
 
 

1. 在 2008 年 9月 19日第 2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

题为“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

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和“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

庭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 

2. 第五委员会在 2008 年 12 月 15 日和 23日第 23和第 28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两

个项目。在委员会审议项目过程中所作的发言和发表的意见，反映在有关简要记

录(A/C.5/63/SR.23 和 28)中。 

3. 在审议这两个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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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秘书长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的报告(A/62/681)； 

 (b)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07 年报告；
1
 

 (c)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62/734)。 

 

 二. 决议草案 A/C.5/63/L.12 的审议情况 
 
 

4. 在 2008 年 12 月 23 日第 28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委员会主席根据安哥拉

代表协调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决议草案，题为“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

(A/C.5/63/L.12)。 

5.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63/L.12(见第 6 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和更正》(A/62/30 和 Corr.1)（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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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6.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的报告，
1
 

 又审议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07 年报告的有关章节，
2
 

 还审议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3
 

 回顾大会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的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 61/274 号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适当奖励办法留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提议的报告；
1
 

 2.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3
 所载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

议的规定为前提； 

 3. 表示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报告第 14 和 15 段； 

 4. 认识到留用技能高和有专长的工作人员对顺利完成所有审判程序和及

时实现两法庭各自的完成工作战略规定的目标而言至关重要； 

 5. 请秘书长按照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
2
 第 21(b)段中的建议，利用

现有合同框架，根据按相关的现行审判时间表制定的计划削减员额日期，与工作

人员签订排除未来就业不确定性的合同，目的是确保两法庭具有必要的人力，切

实有效地完成各自的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A/62/681。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和更正》(A/62/30 和 Corr.1)，第二章。 

 
3
 A/62/734。 


